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同学，公派项目申请者应在2013年3月4日前按要求提交

校内申请材料至所在学院（机械学院A410）： 

 

1.   《同济大学2012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申请表》； 

 

2.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提供外方院校录取通知书、免学费或获得

学费资助证明、外方导师签字的学习计划、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备注：申请人应按国家留学基金委2013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有关外语水平要求提交相应的有效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具体要求请参国

家留学基金委网站。（此项中所有材料只需提供复印件） 

 

注：申请学费资助者应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

各项学习成绩优秀，核心课程应在优良以上；拟留学单位应为世界一流大

学或科研机构；国外导师应有极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系所从事学科专业

领域的权威专家或学术带头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 

 

申请学费资助者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① 两份专家推荐信及一份专家

评审意见表：申请学费资助人员提交，其他申请人免交。专家评审意见表，

即：《2013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申请学费资助人员专家评审意见表》，

模板见后附件；两封专家推荐信，申请学费资助人员需提交，校内外专家

各一封。推荐人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推荐信应使用推荐人所在单

位专用信函纸（有单位抬头名称）打印并由推荐人本人签字。其他申请人

无需提交 ②收取学费明细表（申请学费资助人员需提交）。 

 

◆   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外方院校正式邀请信、双方导师共同

制定的研修计划和可能发生的与学习相关费用证明。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须提供国内就读院校与拟留学单位实质性合作协议复印件。（此项中所有

材料只需提供复印件） 

 

注：申请人应按国家留学基金委2013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有

关外语水平要求提交相应的有效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具体要求请参照国家

留学基金委网站。 

 

3.   国外指导教师学术简历（需国外导师签字）及学术水平评价表（国外指导

教师学术水平评价表见附件）。特殊原因外方导师不能签字，可由国内导

师或相关专家审核签字。如尚未确定国外导师，可暂不提供，但需在《申

请表》“国外导师”栏中加以说明。 

 

4.   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申请时应提交英文联合培养计划（1000字以上），

并由中外双方导师签字。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时应提交英文学

习计划（1000字以上），并由外方导师签字。如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人选拟在国外进行硕博连读，暂时无法确定导师，则无需外方导师签字。



联合培养计划/学习计划，如为英语以外语种书写，需另提供经学院（系、

所）审核的中文翻译件（需加盖学院、系、所公章）。 

 

联合培养计划/课程学习计划/学习计划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博士、硕士研究课题名称； 

b.科研课题背景介绍； 

c.申请人国内科研准备工作概述； 

d.出国学习预期目标；  

e.科研方法； 

f.科研工作时间安排； 

g.回国后续工作介绍。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提供外方院校录取通知书及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助

证明； 

联合培养博士、硕士学生：提供外方院校的邀请函及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

助证明；联合培养硕士学生，如外方收取全部/部分学费，需提交国内学校

出具的证明材料，明确学费来源（国内学校承担全部/国内学校承担部分/

学生自筹，并注明金额）。 

 

5.   已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及摘要）及获奖证书（在读期间获得级别最高的

即可，一般不超过3个）复印件； 

 

6.   艺术类申请人除须按照上述材料清单提交，还应提交以下材料：具有硕士

学位或硕士二年级以上申请攻读硕士学位者，应提交两封专家推荐说明，

推荐人须来自不同单位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推荐信应说明申请人

拟留学专业的特殊性及出国攻读硕士学位的必要性，推荐信应由所在单位

专用信函纸（有单位抬头名称）打印并由推荐人本人签字。  

 

各学院对申请学费资助的人选要严格把关，在推荐材料中应特别注明，并单

独出具专家推荐信（校内外各一份）和学院评审意见（申请人校内专家评审意见

表模板见后附件）。学校在选拔确定申请学费资助候选人时，将重点支持人文及

应用社会科学。 

 

 

（3）研究生院将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要求，组织专家对申请人的材料进

行审核和汇总，确定我校上报名单并于3月20日在网上公布。（艺术类为3月8

日前）。 

 

（4）我校确定的申请人于3月20日至25日按留学基金委的要求进行网上

报名，具体要求见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http://apply.csc.edu.cn。（艺术类为

3月1日-20日）。 

 



（5）申请人按照向留学基金委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的要求提交相应申请材

料（一式一份，具体见留学基金委网站），并于2013年3月27日前交送至所在

学院（系、所），学院（系、所）审核申请人材料。（艺术类为3月18日前）。 

（6）2013年3月29日至4月5日：学院（系、所）交申请人书面材料，

研究生院填报学校推荐意见、审核整理申请人书面资料（艺术类为3月20日前），

4月12日前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交所有申请材料。（艺术类为3月27日前提交

所有申请材料）。（如学院需存档学生申请材料，请自行复印存档）。 

（7）留学基金委负责最终的审核与录取工作，录取结果将于2013年5月公

布。 

 


